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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是， 商场如战场。 互

联网金融背景下更是如此， 流

量为王的大旗一挥， 满屏都是

网红一夜成名， 学生创业逆袭，

微创三年上市， 五年财富自由。

在互联网企业如蜉蝣朝生暮死，

一波波鸡血混合着荷尔蒙喷薄

而出的时候， 我忽然想到了审

判工作中亲历的一件小事， 不

是什么轰轰烈烈的事， 就是一

件普通的商事。

有一次， 开庭时间到了，

上诉人迟迟不来。 电话打过去，

传来一个贫弱的男性声音， 那

头说自己早就到法院了， 不能

到 10 楼开庭， 是因为自己有

病， 坐电梯会头痛， 保安又不

让他走上来。 放下电话， 给我

的第一感觉， 莫不是又碰到了

一个戏精上身的好演员吧？ 过

了好一会， 他总算是乘电梯上

来了。 我一看， 这人的身形和

听上去的感觉相仿， 四五十岁，

中等身材， 瘦弱且显得十分疲

倦。 总算开庭了， 这位上诉人

又是吞吞吐吐， 词不达意， 反

复说自己有病， 而且因为刚才

乘了电梯很多事情都不记得，

说不清了。

庭审过半， 我才勉强搞清

了状况， 上诉人给人做足疗打

工十多年， 累积了一点资金，

又抵押了房屋， 一年前自己开

了家足疗店做老板。 店还没营

业几个月， 商场因为要整体升

级搬迁， 业主方就和商家协议

搬到新的去处。 他因为刚投了

钱装修， 补偿又不够新开店，

就一直没谈下来。 只见整个商

场的店铺一家家搬空， 灯火一

盏盏熄灭， 他也失去了谈判的

机会。 不用想也知道， 没有客

人会走过长长的昏暗商场， 上

几层楼面来做足疗。 起诉后，

由于合同是和二房东签的， 条

款也是白纸黑字写的清楚， 一

审确认合同解除， 酌情判赔了

一些损失， 在我看来公正而不

失照顾。

庭审结束后， 上诉人又询

问可否走楼梯下去， 因为他坐电

梯觉得头痛欲裂。 由于内部的楼

梯不对外开放， 于是我决定陪同

他一起走下去。 下楼途中， 他说

起因为开不出工资， 员工都走了，

自己仍旧和老母亲相守无电无水

的足疗店中。 抵押的住房也被收

走， 合同一解除连去处都没有了。

这时， 我想起很多激励人的语句，

什么车到山前必有路， 天将降大

任于斯人， 还有心若在梦就在之

类的鸡汤体， 最终却还是咬了嘴

唇忍住了。 因为我知道， 法律上

他已经败了， 这并不是判决决定，

而是他做出商业决定， 签下合同

的时候就决定的。 而纵使我有巧

舌如簧的本事， 替他燃起那么一

丝微小希望， 那么当他走出法院，

乘上地铁， 走入昏暗的店门时，

他最终会意识到这种希望并无意

义， 自己还是昨天的那个自己。

更何况我没有这种本事， 而真正

的希望和动力并不是从别人的激

励， 而是要从自己的内心去寻找

的。

■法官手记

一起普通商事案后的思考
□张立扬

■灯下漫笔

切实依法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
□沈 栖

■并非闲话

注重

家庭治疗
□弘 乔

闵行区虹桥镇社工在社区禁毒工作

中， 很注重家庭治疗的工作模式， 取得了

明显实效。

这里， 不妨列举 Z戒毒的一则成功个

案。

“70 后” Z， 在读书时期就经常打

架， 惹事生非， 踏上社会后混迹于不良人

员， 因寻衅滋事被劳教， 因吸食毒品被多

次强戒， 后来与妻子离异， 父亲已经去

世， 哥哥有自己的家庭， 他的母亲一直担

负着照顾他读小学的女儿的重任。 Z 和母

亲生活在一起， 他们时常争吵不停， 家庭

矛盾愈演愈烈。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其中某个成员无

论是心理还是行为上出了问题， 都不可孤

立地去看待， 而应从整体上去把握。 因

此， 社工采取运用家庭治疗的模式对 Z 戒

毒进行综合干预。

社工多次上门走访， 分别与 Z、 母亲

交谈， 然后召开家庭会议， 几个回合改善

了母子关系， 将 Z和母亲彼此的抱怨化解

为对对方的期待， 将 Z和母亲的心结化解

为“过去的让他过去， 一切从现在开始”

的信念。 通过制定家庭规则， 教授沟通技

巧来慢慢缓解他们之间家庭矛盾。

兄弟之间长年不和， 互不来往， 这多

少给 Z戒毒带来了不利因素。

社工主动与 Z哥哥谈心， 希望他不计

前嫌， 多与 Z 沟通， 做好引导教育工作。

哥哥认识到 Z步入邪道的严重性， 也常上

门与 Z交谈， 手足情终于摒弃了芥蒂， 重

归于好， 哥哥的循循善诱起到了正能量。

Z 说： “过去母亲和哥哥动不动就指责

我， 很影响我的情绪， 我情绪变得很激

动， 现在我们心平气和地相处， 我也有了

‘家’ 的温暖， 再也不能做出对不起他们

的行为。”

继而， 社工邀请 Z 及其母亲参加了

“自强家庭联谊会小组” 活动， 在小组活

动中， 他得到了成长与蜕变。

当社工了解到 Z为女儿的学费愁眉不

展的时候， 为了巩固其戒毒效果， 社工向

镇综治办、 救助科、 镇团委等相关部门反

映他们家庭实际情况， 为他女儿争取了临

时补助金， 解决了燃眉之急。

同时， 根据 Z的一技之长， 社工又帮

助他解决了就业问题， 找到了一份稳定的

工作。

Z 已经成功戒毒三年， 他表示： 定要

与毒品一刀两断！

■世象纵论

由“惧内”联想到“拒内”
□张桂辉

惧内，即怕老婆的“雅称”。 中国的

男人们，最忌讳怕老婆。 即便真有点惧

内者，在大庭广众面前，往往也要拍着
胸脯、 气壮如牛地吼道：“龟孙子才怕

老婆呢！ ”最可笑的，莫过于那个一边
钻进床下， 一边放声高喊：“男子汉大

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的“大丈夫”

了。 曾经见过一幅《惧内图》，画面上，

妻子身穿红布兜， 怡然自得地躺在床

上；丈夫头戴乌纱帽，诚惶诚恐的跪在
地上，微微抬头，面对爱妻，不知是认

错，抑或是求饶。 图上配诗曰：“云淡风

轻午夜天，愁眉苦脸跪床前。 时人不知
余心苦，将谓偷闲学拜年。 ”好画配好

诗，有味复有滋。

古往今来， 不单一些凡夫俗子惧

内，有的帝王将相也不例外。 历史上有

名的“惧内”皇帝当属隋文帝杨坚。 其
妻独孤氏，性情内敛，饱读诗书，很有

见解和政治眼光。 平时， 杨坚下朝回
家，总喜欢把朝中君臣之事讲与她听，

她也常常有独到的分析与见解。 久而

久之，杨坚很是佩服她。 不成想，由于
过于听从独孤皇后的意见， 杨坚在选

择继承人问题上出现严重失误， 最终
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夫妻如同天地。 天固然大，离不开

地的支撑； 地虽然厚， 也需要天的呵
护。 既是夫妻，就要互相支持、互相关

爱互相信任。 尤其是新社会， 夫妻平
等，相敬如宾，不存在谁怕谁的问题。

如果有人真的怕老婆， 纯属个人生活

小节。既不该嘲讽，更无需干涉。况且，

有的“妻管严”，未必是坏事。 比如，过

量吸烟饮酒，老婆加以“严管”，完全是
出于对丈夫身体健康的关心、关爱。 而

奉劝丈夫“遵纪守法、廉洁从政”之类，

更是难能可贵的“苦口良言”。

“拒内”， 则是另一码事 。 这个

“内”，泛指妻子与其他家庭内部成员。

依我看，但凡男人，尤其是有所作为，

有点地位的男人， 都要学会 “拒内”。

即，对家庭内部成员的某些言辞，要拒
而不听，或听而不闻；对他们的某些非

法要求，包括貌似合理，实不合法的要

求 ，要断然拒绝 ，或不当回事 、听而不

办。否则，就可能惹是生非，甚至招来祸
端。

唐朝著名武臣郭子仪的儿子郭暧
与代宗皇帝的女儿升平公主结为夫妻。

一次，小两口发生口角，郭暧对公主说：

你依仗老子是皇帝就想欺负我吗？告诉
你， 老子根本瞧不起皇帝， 给个皇帝

还不当呢! 公主气冲冲地飞车回宫，泰

禀父皇。 而郭子仪得知儿子出言不逊
后，也赶紧入朝请罪。可是，唐代宗却不

以为然地说：“孩子们闺房中说的话，怎
能当真去听呢？ ”

试想， 倘若唐代宗听信了女儿的
话，后果怕就不堪设想了。

现实生活中，有些领导干部，最喜

欢听取妻子儿女的“意见”，不辨是否正

确，言听计从，欣然采纳；最在意满足妻子
儿女的“要求”，不问是否合法，有求必应，

照办不误。结果被妻子儿女等家庭内部成
员牵着鼻子走，轻者犯错误，重者犯国

法。 济南市国土资源局原党组书记、局

长韩晓光就是这样的典型人物。

2006 年至 2017 年 1 月， 韩晓光

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
人民币 885 万余元。 有证据显示，被指

控的 36 次受贿中， 由其妻子直接收受

的就有 31 次， 数额也占到韩晓光受贿
总数的 93%。 当庭证据证实，在妻子收

受贿赂前后，韩晓光均实施了为行贿人
谋取利益的行为。 显而易见，被告人韩

晓光不但对收受财物的事实知情，且纵

容、默许妻子收受贿赂。公诉意见指出，

家风不端，默许、纵容亲属收受财物谋

取私利，在韩晓光走向腐败堕落的过程
中，充当了“催化剂”。 韩晓光自己也在

最后陈述中表示，由于“疏于家庭管理，

违反了党纪国法……”2018 年底，法院
一审以受贿罪判处韩晓光有期徒刑十

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十万元。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但对手中

掌有一定实权的领导干部而言，“惧内”

未必都不好，“拒内”却是不可少。

2014 年 12 月 23 日， 最高

人民检察院印发了 《关于依法保

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 日前，

又 决 定 ： 自 2019 年 7 月 至

2020 年 1 月， 在全国检察机关
开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专项监督

活动， 将保障律师的会见、 通信

权， 阅卷权， 调查取证权， 人身
权利等方面的执业权利， 以及其

他妨碍律师依法履行辩护、 代理
职责的情形作为监督重点。 这一

专项监督活动回应了会见难、 阅

卷难、 取证难等律师屡有反映的
问题， 因此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

律师界的广泛关注。

倘若从 1979 年进行刑事辩

护人试点算起，我国恢复律师制度

也有整整 40个年头了。 在我国业
已初步形成的法律框架中，有关律

师执业权利的法律条文也是相当
重要的组成部分。 最高检 5年前作

出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

如今又将用半年的时间集中开展
专项监督活动， 要求切实依法依

法保障律师的诉讼权利， 既说明
了顶层设计中的不渝期盼， 也从

某些侧面反映出在这方面目前依

然存在着不少问题， 亟待依法规
范，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

律师执业是多方面的， 诸如
民事、 经济、 行政等案件的代理

及大量非诉讼代理。 在民商、 行

政案件中， 双方都能延请到最能

代表自己利益的律师， 而律师也
是尽最大努力为当事人争取合法

权益， 这是自不待言的。 本文限
于篇幅， 仅就律师执业中的刑事

辩护絮叨一二。

我国司法改革带来了刑事诉
讼结构的改造， 即： 从公检法三

位一体的线型结构向控辩双方平
等、 法官居中裁判的三角形结构

转变。 律师在这方面尽责， 就必

须面对公诉人之 “控”， 敢于和
善于力 “辩”， “控辩对抗” 理

应是刑事诉讼的常态。 刑辩律师
不能缺位， 它将与法官、 检察官

建立起 “法律职业共同体”。 反

观现实生活， 部分司法机关长期
以来存在着对刑辩律师的偏见，

一些办案人员在与律师打交道的
过程中常常抱有不信任感， 或认

为律师是在 “替坏人说话”， 或

觉得律师的介入增加了办案的难
度， 影响了司法 “效率”。 在司

法实践中， 法庭上坐在对面的刑
辩律师又往往被检方甚至法官视

为 “对立的人”。 中国刑法学会

副会长刘宪权说自己做刑事辩护
时， 每次都要压低一点声音， 因

为是替 “坏人” 辩护， 但公诉人
的声音可以很响。 更令人诧异的

是， 有些律师在庭上只是读读辩

护词， 不能和公诉人形成交互对

抗， 辩护似是 “鸡鸭对话”。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刑辩律

师在走上法庭辩护之前所理应履
行的职责/权利，如会见、通信、阅

卷、 调查取证等常会受到不同程

度的阻碍和限制。倘若刑辩律师的
前期准备工作（当然也是属于执业

权利）受阻或削弱，那么，他就难以
最大限度地掌握与案件相关的信

息，并及时跟进案件的进程，有针对

性地给出符合犯罪嫌疑人最大利
益的辩护方案以保障其权益。 很

显然，削弱刑辩律师的执业权利，

实质上削弱的是犯罪嫌疑人的权

利， 意味着犯罪嫌疑人得不到符

合其最大利益的辩护。

笔者并不赞同 “律师是正义

之化身” 这种虚拟的角色定位，

甚至律师也不是正义的代言人

（只是犯罪嫌疑人的代言人）， 但

律师的刑事辩护在实现社会公平
和正义诉求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 虽说在司法过程中，

只有律师因受犯罪嫌疑人的委

托， 其作为具有较为直接的利益

上的驱动， 正义的诉求并不舍弃
利益的合法性 。 在某种意义上

说， 正是利益的驱动， 使律师有
足够的激情去维护正义， 为犯罪

嫌疑人实现正义的诉求充任司法

过程中的 “鲶鱼” 角色， 以刺激

司法过程中的警察、 公诉人、 法
官三者履行自己对正义的责任。

从这个意义上说， 律师的介入便
是对办案机关起到了制约监督作

用。 美国当代最著名的律师、 哈

佛大学终身教授艾伦·德肖微茨
在 《最好的辩护》 中说： “刑事

诉讼对立双方所有当事人， 如刑
事被告人、 被告人辩护律师、 检

察官、 警察和法官都在拼命争夺

个人和自身职业上的利益得失。

虽说这个体制中似乎没有人对抽

象的正义感兴趣， 具有讽刺意味
的是， 实际达到的结果很可能是

一种大体上公允的正义。”

切实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乃是实现这一 “公允的正义” 的

要义， 当前正在深入进行的司法
改革的核心目的也正是追求这一

“公允的正义”。 为有效地推进司

法改革， 在刑事诉讼实践中所建
成由法官、 检察官、 律师等组成

的 “法律职业共同体”， 应当相
互关联、 相互制约， 形成一个消

除隔阂、 没有疆域、 共同推进法

治建设进程的合力。 ———我们正
是从这一理性的层面上极为关注

最高检这一专项监督活动， 因为
它是 “依法治国” 所期盼的。


